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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2年度國民小學學生暑期體驗學習營實施計畫 

一、 目的 

（一） 結合12年國教課程，培養學生自發主動的終生學習。 

（二） 透過校際團隊力量，提升活動設計知能。 

（三） 運用社會豐富資源，拓展學生學習視野。 

（四） 拓展學生多元智能，體驗生活珍視生命。 

二、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三、 工作小組學校 

組  別 負責單位 總聯絡人 業 務 項 目 

行政統籌組 康寧國小 黃校長志成 
1. 計畫申辦、核撥及核銷作業。 

2. 橫向聯繫各組別業務需求。 

數位服務及 

繳費規劃組 
東門國小 簡校長邑容 

1. 規劃設計網路報名系統、繳費方式。 

2. 擔任報名及繳費諮詢窗口。 

活動規劃及 

承辦組 

營隊承辦 

學校 

詳年度簡章

公告內容 

1. 規劃及執行年度營隊活動內容，並

製作成果與成效表。 

2. 發布各承辦營隊活動特色、花絮或

緊急事項等採訪通知。 

活動企劃及 

宣傳組 
麗湖國小 蔡校長素惠 製發年度活動宣傳海報與簡章。 

成果規劃組 雙園國小 韓校長崑河 彙整各營隊執行成果檔案與成效表。 

支援組 
本市各 

公私立國小 

公文 

承辦處室 

詳本局來文及實施計畫第六點及附件本市國

小需積極關懷生使用報名申請表說明。 

四、 申辦原則 

  (一) 活動課程系統化 

1. 主題明確 

   各營隊活動之課程設計秉持「體驗學習」理念設計之，活動皆具明確之體驗 

   主體，使學生獲致清晰具體之體驗目標及概念。 

2. 課程系統 

   各營隊主題下所有課程具連貫性與統整性，彼此環環相扣，概念引導有其脈 

      絡，有別於拼裝式之活動課程。 

3. 接軌生活 

依據：112年3月3日北市康寧國學字第1126001234號函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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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營隊活動內容除包含認知、情意、技能範疇之學習外，並須融合在生活中 

學習，在學習中生活。 

4. 主動學習 

(1) 自發 

自主行動，包含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

應變等。 

(2) 互動 

溝通互動，包含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

素養等。 

(3) 共好 

社會參與，包含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

理解。 

  (二) 發揮學校特色 

       各營隊活動之課程設計規劃結合承辦學校現有師資、校內外資源、學校特

色活動辦理，突顯辦理營隊活動之特色。 

  (三) 行政推展效能化 

1. 數位行政 

    各營隊活動一律採用網路報名，提升學生、家長以及學校之便利性，並降

低承辦學校之人力與時間成本，並以電腦亂數產生錄取名單，更為公平公

正。 

2. 積極關懷 

    為增進文化或經濟弱勢學生參與活動機會，各營隊活動皆列有本市需積極

關懷學生名額(採外加編列方式提供)，提供本市國小學生為低收入戶、新

住民、原住民、身心障礙、家庭突遭變故及其他經學校評估之弱勢學生，

錄取者免繳報名費用，僅保險費仍需自行負擔。 

五、 活動名稱 

 112年度各營隊招生年級依據活動內涵與性質規劃招收不同年級範圍學生(詳

報名網站)。 

六、 報名、錄取、繳費及退費方式 

(一) 報名 

1. 報名對象：本市111學年度所屬各公私立國小學生。 

2. 報名方式 

(1)  報名營隊數量：每位學生限報名2項營隊活動（含報名1營隊之2個梯次）。 

(2)  第 一 階 段 開 放 各 營 隊 報 名 ， 一 律 採 網 路 報 名 （ 網 址 ：

https://holiday.tp.edu.tw），不受理書面或電話報名，每年每位學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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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2項營隊，含報名1個營隊之2個梯次；第2階段開放未額滿營隊報名。 

(3)  本實施計畫所指需積極關懷生報名註冊前先閱讀以下注意事項： 

A. 學生或家長須先行至報名網站註冊，並下載報名申請表（如計畫附件）填寫，

向就讀學校學務處申請資格審核。 

B. 符合關懷生資格者，由就讀學校協助至報名網站後臺，上傳審核通過資料電

子檔，並點選「符合」（開通關懷生報名身分）；未符合者則點選「刪除」

（開通一般生報名身分）鍵，請學生改以一般生身分報名。 

C. 獲錄取者免繳交報名費，但需要自費保險費用。 

D. 已通過審核者，第一、二階段皆限以關懷生資格報名之。 

(4) 本實施計畫為避免報名學生因數位落差造成參與機會不均，如家長或學生

有協助需求，請本市公私立國小協助校內經濟弱勢學生上網註冊與報名等

事宜。 

3.報名期限  

(1) 第一階段（所有營隊）：今年採取一階段線上報名，報名期限自112年5月

16日（星期二）上午10時起至112年5月22日（星期一）中午12時止。第

一階段報名人數額滿須抽籤，未達錄取人數之營隊，報名者全數錄取，

未額滿營隊開放第二階段報名。 

(2) 第二階段（未額滿營隊）：自112年5月29日（星期一）下午錄取學生名單

公告後至112年6月8日（星期四）上午10時止，如各營隊有剩餘報名名額，

開放意願報名學生逕洽承辦學校聯絡窗口，由承辦學校逕至報名系統，

依據實際報名錄取狀況調整錄取或候補名額。 

(二) 錄取 

1.  錄取方式 

（1） 第一階段於112年5月22日(星期一)報名截止當天下午1時進行抽籤，由報

名網站系統依據各營隊錄取名額，分別以電腦亂數方式隨機抽籤錄取，

並公告於報名系統前臺各營隊列表中。 

（2） 各營隊第一階段報名人數未達錄取人數者，報名者全數錄取，未額滿之

營隊開放第二階段報名家長逕行與該營隊學校聯絡報名。 

（3） 第一階段錄取名單公告後，報名網站系統將依未錄取者之抽籤順序，提

供營隊承辦學校候補名單，以供承辦營隊學校後續聯繫確認錄取參與情

形。 

2.  錄取公告與通知 

(1) 第一階段於112年5月22日(星期一)報名截止當天下午2時，於報名網站公

告錄取名單(網址：https://holiday.tp.edu.tw)，並以電子郵件及簡訊

通知，錄取名單對外公告時不區分縣市及身分別；各營隊承辦學校於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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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23日（星期二）上午10時，在學校網站公告承辦活動第一階段錄取

名單。 

(2) 第一階段未額滿營隊名單於112年5月29日(星期一)下午2時併錄取名單，

一併公告於報名網站，學生有意參加者，家長得逕洽承辦學校洽詢報名

事宜，毋須透過網站報名及抽籤。 

(三) 繳費及家長同意書列印 

1. 「繳費三聯單」及「家長同意書」列印 

  錄取後家長應至報名網站列印「繳費三聯單」及「家長同意書」，家長若無

印表機，可連繫學生就讀學校學務處協助列印。 

2. 繳費方式 

            錄取學生家長持線上列印之繳費三聯單，至各地台北富邦銀行、全省超商

門市【7-11、全家、萊爾富、OK】，或以信用卡、ATM 轉帳方式進行繳費

(ATM 轉帳及臨櫃服務使用者請務必於截止日當天下午3時30分前完成繳費)。 

3. 繳費期限 

(1) 112年5月22日(星期一)經公告錄取者，與112年5月23日(星期二)下午4時

前，經逕洽營隊承辦學校獲候補錄取者，繳費期限皆自112年5月23日(星

期二)起至112年5月26日(星期五)止。（ATM 轉帳及臨櫃服務使用者請務必於截

止日當天下午3時30分前完成繳費) 

(2) 各階段獲錄取者，逾期未繳款皆視同放棄參加機會。 

4. 家長同意書繳交方式與期限 

(1)  填寫說明 

A. 家長於規定日期內完成繳費後，須將「數位學生證影本」及「繳費收

據第二聯」黏貼於家長同意書上。 

B. 家長以信用卡繳費者，「繳費收據第二聯」一欄請填寫授權編號。 

C. 第一階段繳費截止後獲候補錄取之本市需積極關懷生，如未於第一階

段報名期間至報名網站註冊，並開通關懷生報名功能者，須另檢附就

讀學校核章審核通過之關懷生報名申請表 (內含相關證明文件) 影本。 

(2)  繳交期限 

         第一~二階段錄取者皆請自112年5月23日(星期二)繳費起始日至112年6月

15日(星期四)止。 

(3) 繳交方式 

        第一~二階段錄取學生，本市各國小學生請於繳交期限內，將家長同意書

送就讀學校學務處，由學校轉送營隊承辦學校的聯絡箱。另新北市與基隆

市學生，則請將家長同意書，於繳費期限內，郵寄(或送)至營隊承辦學校。 

(四) 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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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營隊承辦學校須於實施計畫中明列退費原則。若學生完成報名及繳費程序

後，因個人因素於繳費後至活動開始前2日（不含例假日）下午4時前不克參

加，退原繳金額70%之費用；活動開始前1日（不含例假日）下午4時前不克

參加，退原繳金額50%之費用，逾時不予退費。(例如：於7月17日（星期一）

開始之營隊，家長如於7月13日（星期四）下午4時前連絡通知承辦學校不克

參加，可退原繳費用之70%；如於7月14日（星期五）下午4時前連絡通知承

辦學校不克參加，可退原繳費用之50%，逾時則不予退費。)  

2. 因天然災害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發展等無法避免或不可抗

力等因素致承辦學校無法開辦營隊時，扣除學生保險費用後退還其他剩餘金

額。 

3. 退費採匯款方式辦理者，匯款手續費將由退費金額項目中扣除。 

4. 上開退費金額項目如已購製成品，退還購置成品。 

七、 安全注意事項 

(一) 辦理校外活動之營隊，地點的選擇應考量學生體能、節令氣候、交通狀  

況、路程遠近、環境衛生、公共安全及教學資源等事項，並應事先勘察活

動地點、場所、路線、資源等。 

(二) 各營隊承辦學校應事先查詢活動當地的醫療服務及求助管道（如電話、地

址），舉辦市外校外活動之營隊，原則上須有護理人員隨行，倘若人數不

足，可商請有護理知識、經驗、專長資格的家長或志工協助，並應備妥急

救藥品。 

(三) 營長與輔導工作人員應隨時掌握活動狀況，如臨時發生氣候變化、路況不

良或其他事故，營長應當機立斷妥善處理，確保學童安全，並特別留意學

生身心狀況，保持高度敏銳，有效處理危險或偶發事件。 

(四) 如有租用車輛，應選擇合法且信譽良好之運輸業者洽租營業遊覽車，租用

車齡不得超過5年，且租車公司應辦理使用車輛之第三責任險及乘客險，

雙方並應依活動細節商議訂定合約；出發前學校應依據安全檢核表逐車檢

查 各 項 安 全 事 項 ( 詳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網 站 ， 連 結 ：

https://www.thb.gov.tw/ > 監理服務 > 業者資訊 > 遊覽車 > 大客車安

全檢查表-學校)。 

(五) 活動舉行前夕或期間如遇颱風等天災來襲，若已達停課標準，依市府規定

辦理相關事宜；若未達停課標準，其延期或停辦之標準依由各營隊承辦學

校自行裁量，並將決定結果隨時通報教育局，俾憑發布新聞訊息等事宜。 

八、 經費來源 

秉持「使用者付費」原則，向參加學生收取費用，並由教育局編列112年度指

定活動預算等相關費用分攤補助，各營隊承辦學校並得向民間團體募集相關

https://www.th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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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以專款專用原則，以利活動辦理。 

 
 

 

 

 

 




